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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特刊 LIANG HUI TE KAN

科技日报讯 （记者左朝胜 杞人）全国人大代表、

广东省科技厅厅长黄宁生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按照“市场导向、三链融合、集群推进、协同创新”的实

施原则，通过省市联动、部门协同等新机制、新模式，全

面实施 9 个省重大科技专项，是今年广东科技部门落

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重点工作

之一。未来三到五年，将以此为重要抓手，着力突破一

批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推广一批重大战略产品，培育发

展一批大型骨干企业和新兴产业集群，构建一个支撑

引领产业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体系，辐射带动珠三角

转型发展和粤东西北振兴发展。同时，还将重点围绕

省重大科技专项研发推广的战略产品，试行创新产品

与服务远期约定政府购买制度政策，应用政府购买制

度激励科技创新。

据了解，广东在 2013年下半年已经开始谋划推动

重大科技专项。2014 年 4 月开始，省科技厅牵头开展

省重大科技专项的系统谋划和遴选凝炼工作。经过广

泛征集建议，深入调研、反复论证，最终遴选出九个重

大科技专项，包括计算与通信集成芯片、移动互联关

键技术与器件、云计算与大数据管理技术、新型印刷

显示技术与材料、可见光通信技术及标准光组件、智

能机器人、新能源汽车电池与动力系统、干细胞与组

织工程、增材制造（3D打印）技术等。

2014 年 11 月，广东省重大科技专项推进会在广

州召开。会上，朱小丹省长充分肯定了近年来广东

实施重大科技专项所取得的显著成效，指出重大科

技专项是科技工作的标志性、集成性项目，对于突

破关键核心技术，提升广东产业核心竞争力具有重

要作用。在经济新常态下，广东必须更加突出经济

社会发展的转型升级，必须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质

量效益，必须更加坚定地把创新驱动作为经济社会

发展的核心战略，大力推进重大科技专项，集中力

量在核心关键技术领域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

努力争当全国创新驱动发展排头兵，加快打造广东

经济“升级版”。

省科技厅为本轮重大科技专项制定了周密的总

体实施方案，实施周期为 5年，从 2014年到 2018年，分

为策划启动、重点推进和总结推广三个阶段。根据总

体实施方案，省科技厅会同省财政厅编制和发布了

2014 年度重大科技专项申报指南。同时，在 2014 年

度的省自然科学基金、省创新科研团队引进、产学研

合作等项目申报指南中，都把九个重大科技专项作为

重点支持的领域，全方位推进专项的组织实施工作。

黄宁生强调，目前，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新一轮

的产业变革正在形成，九项重大科技专项，正是在此

大变革背景下甄选出来。同时，广东还将积极承担国

家重大科技专项和国家科技项目，加强与国家重大科

技专项的对接配套，推动更多的国家科技项目在广东

落地和转化。

压题图为 2014 年 8 月举办的“中国可见光通信
技术及产业发展论坛”上，广东省科技厅厅长黄宁生
宣布，“可见光通信技术及标准光组件”成为首批启动
的广东省重大科技专项之一。

广东以重大科技专项广东以重大科技专项
引领产业转型升级引领产业转型升级

2014年，广东全省高新区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和创

新驱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积极释放创新潜能实现

经济稳步增长。

高新区发展成效显著

经济增长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继续支撑引领全省

经济发展。全省 9 个国家级高新区政策核准面积为

138 平方公里，14 个省级高新区政策核准面积为 155

平方公里，合计占全省面积不到千分之二。2014全省

高新区实现营业总收入 2.5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

全省高新区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创造了全省 1/6 的工业增加值、1/6 的出口额、1/3 的

高新技术产品产值，通过科技创新驱动，辐射引领全

省经济社会发展，成为各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金字招

牌”和“闪亮名片”。

粤东西北高新区增长较快，区域协调发展能力增

强。2014年，粤东西北高新区以及高新技术改造传统

产业的投资建设，推动园区经济加快发展。主要经济

指标增速远高于珠三角地区，与珠三角高新区差距不

断缩小，区域发展协调能力不断增强。2014 年，粤东

西北高新区（不含汕尾）实现营业总收入 2236.07 亿

元，同比增长 19.08%，较珠三角地区国家级高新区的

14.65%高出了 4.43个百分点。同时，粤东西北高新区

在多个高新技术项目的带动下，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

长预期超过 40%。

高科技大项目纷纷入驻，有效带动园区经济持续

增长。2014 年，大批高科技大项目入驻高新区，有效

促进了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全省高

新区大幅减少对房地产等传统项目的投资规模，但各

高新区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建设规模不断增加。

佛山高新区投资建设阿里巴巴·佛山产业带等 35 个

重点项目和多个高端服务业项目，总投资额超过 500

亿元；江门高新区引进总投资 3.2 亿元的量子高科微

生态健康产业项目。通过高科技大项目的建设，支撑

了园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和产业附加值的提高。

龙头企业带动作用不断增强，产业协作配套格局

不断完善。2014年，一批大型龙头企业纷纷落户高新

区，有效辐射带动园区中小企业的发展，各园区形成

了龙头企业与中小微企业协调发展的生态格局。上

半年，东莞松山湖引进的华为终端项目正式投产，带

动了产业链上下游大量创新资源及中小企业落户，推

动园区电子信息产业飞速发展。深圳高新区在华为、

腾讯等大型企业的引领下，成长了一批互联网企业。

目前全省高新区正逐步形成了“大企业顶天立地、小

企业铺天盖地”的企业成长生态。

各类创新功能区逐步形成，区域创新支撑能力不

断增强。2014年，广东高新区内各类创新功能区逐渐

形成，创新支撑能力不断提升，区域创新体系不断完

善。2014 年 6月，深圳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获得国务

院批准，成为我国首个以城市为基本单元的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南海区依托佛山国家高新区核心园区和

广东金融高新区正式获省批准建设金融·科技·产业

融合创新综合试验区；珠海高新区重点打造金鼎工业

片区、科技创新海岸等片区打造“特色园”“专业园”。

广东高新区通过不断推进创新功能区和特色园区建

设，推动园区创新能力显著提升。

高新区五“新”亮点初显

科技金融成为推动园区创新发展的新驱动力。

各高新区加快推进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建设。粤科小

贷公司、粤科担保公司等金融机构完成了对全省 9 个

国家级高新区的业务覆盖，并逐步将业务延伸到云

浮、南海、河源等省级高新区以及民营科技产业园、科

技专业镇。目前，粤科小贷公司、粤科担保公司等金

融机构已为高新区内 24 个科技中小微企业提供 2 亿

余元贷款，全方位支持园区科技创新发展。各高新区

通过促进金融资本与企业需求的有效对接，为区内科

技型企业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撑，成为推动园区创新发

展新驱动力。

创业孵化成为成果转化和企业培育的新路径。

全省各高新区重点加强创业服务平台建设，加快科技

成果转化，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全省高新区内拥有孵

化器数量超100家，其中国家级孵化器23家，孵化场地

面积超 600万㎡，在孵化企业超 1万家，形成了知识到

价值的服务链，成为了广东省科技成果转化和园区企

业培育的新路径。如佛山高新区建立的生物医药前孵

化平台，有效地促进了华南理工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催

生了一批生物医药企业。同时，一批新型创业孵化加

速载体在全省各高新区兴起，如联炬科技企业孵化器、

南海瀚天科技城、深圳伞螺旋咖啡等，逐步形成了依靠

市场机制促进科技企业做大做强的新模式。

专业化、集群化已逐步成为园区产业发展的新方

向。目前，各高新区建立了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并

围绕着产业集群打造一批专业园区，园区产业发展呈

现出专业化、集群化发展的新方向。2014 年，深圳高

新区下一代互联网创新型产业集群实现营业总收入

超千亿元，同比增长 30%；惠州高新区围绕着云计算

智能终端打造的国家级创新型产业集群，预计今年产

业集群规模超 2000 亿元；中山光成像及新一代电子

产业集群列入省级创新型产业集群建设试点。目前

全省形成了深圳下一代互联网、惠州云计算智能终端

等两个国家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广州个体化医疗、

中山数字医疗、珠海智能配电网装备等 3 个国家级创

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培育）和 12 个省级试点的多层次

创新型产业集群建设体系。

产业新业态成为园区经济的新亮点。全省高新

区涌现出各类新业态，成为了高新区发展新亮点。一

是高新区内出现了虚拟孵化、异地孵化、研发众包与

天使投资协同发展的新型科技服务业态。如深圳虚

拟大学科技园建立的虚拟孵化平台为园区内企业提

供了高效的创业注册服务，惠州高新区在波士顿建立

了异地孵化器，有效整合全球创新资源。二是园区涌

现出科技文化、研发外包、个体医疗、数字医疗等产业

新业态。东莞松山湖依托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积极

发展研发外包等业务。中山高新区积极发展数字医

疗信息，为医疗信息共享做出有益的探索。

创新驱动争创新辉煌

未来，广东高新区将继续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争创高新区新的辉煌。一是加强高新区指导和政

策支持。推进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加快

推进河源、清远、湛江等条件成熟的省级高新区升级

为国家高新区，加大对粤东西北高新区建设的支持力

度，继续开展高新区评价分析，为高新区管理提供指

导。二是引导高新区实施领先和前沿战略。引导各

高新区瞄准移动互联关键技术与器件、云计算与大数

据管理技术、可见光通信技术等战略新兴产业领域，整

合各种创新资源，在原创性、核心技术上取得突破，从

根本上改变产业跟从、技术依赖的格局。三是提升高

新区链接开放创新能力。推动珠三角高新区加快建立

国际科技与商务合作载体和平台、国际技术转移中心；

鼓励珠三角高新区建立海外科技园、海外孵化器、海

外研发机构和产业化基地；积极引进世界水平的科技

领军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四是培育新兴创新创

业力量。积极推进类似华大基因、东阳光等以技术需

求为导向的新型科研机构建设，建设创业孵化载体，

积极引进各类创业人才。五是大力营造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的新格局。通过鼓励产业业态创新，培育园区

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强园区可持续发展后劲。

广东高新区：释放创新潜能 催生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
□ 高 欣

过去一年，广东围绕打造“创业苗圃（前孵化

器）—孵化器—加速器—专业园区”的完整孵化链条，

引导各地加快孵化载体建设，大量资源开始向孵化领

域集聚，孵化器发展呈“井喷”态势。

据统计，截止到 2014 年底，全省孵化器达到 233

家 ，孵 化 场 地 面 积 达 到 1348 万 平 方 米 ，在 孵 企 业

14748家，累计毕业企业 5014家，其中上市企业 47家，

毕业企业总收入超过 3000 亿元。目前科技企业孵化

器建设运营模式正呈现政府主办型、政企共建型、民营

主导型齐头并进的发展趋势，一批新型创业孵化加速

载体在全省各地兴起，如深圳云谷正在打造超 200 万

平米的创业孵化城、万科正在广州智慧城建设的 60万

平米的创业孵化综合体都将成为我省孵化载体建设的

新标杆。着力提升孵化器国际化水平，揭阳高新区中

德金属产业孵化器、惠州高新区在波士顿建设的国际

孵化器等有效地整合了全球创业资源。积极培育新型

孵化业态发展，广州创新谷、深圳 3W 咖啡等孵化平台

成为我国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新型孵化机构。

逐步形成创业孵化链条

如东莞市共有科技企业孵化载体 23家，其中经认

定的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有 4家，国家级科技企业

孵化器培育单位（即原省级孵化器）有 6家，市级科技

企业孵化器有 3家，总孵化面积达 35.4万平方米，在孵

企业662家，已申请专利242家，累计毕业企业97家。

东莞孵化体系具有区域化、专业化和链条化的特

点。大部分孵化器的定位是针对软件、服装和家具等某

一特定产业的专业孵化器，并为企业提供专业化的孵化

服务，目前已逐步形成了“前孵化器—孵化器—加速器

—科技园区”为一体的创业孵化链条。此外，东莞还将

把没有孵化器（加速器）的镇街列入工作重点目标，推动

孵化器建设，计划每个镇街至少建成一个孵化器；同时

以已建的孵化器为主要对象，积极运用个性化服务等多

种手段，着力提升孵化器的管理和盈利能力。

由政府主办向政府引导转变

过去，广东的孵化器建设都是由政府主导和推

动，这对孵化器早期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但随着一

批新型创业孵化加速载体在全省各地兴起，如天安数

码城、番禺节能科技园、南海瀚天科技城等，广东逐步

形成了依靠市场机制促进科技企业做大做强的新模

式，广东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也加速由政府主办向政

府引导转变。

下一步广东省将围绕新型产业培育和创新体系

的需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通过

政府引导、市场联动、部门协调、协会参与，争取在工

业用地孵化载体分割转让、孵化天使投资和科技信贷

风险补偿、财政资金等方面取得突破，为构建全省孵

化育成生态体系，营造全社会创新创业良好氛围提供

政策支持，形成孵化器投资主体多元化、运营机制多

元化、组织体系网络化、创业服务专业化、服务体系规

范化、环境设施标准化、资源共享国际化的发展局

面，实现孵化器建设跨越发展。

孵化器再获实惠扶持

“各地级以上市……每年可安排一定比例的全

市计划用地作为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用地。对新建

或改扩建新增孵化面积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其运营

机构获得所在地级以上市财政补助资金的，省财政

再按不高于各市补助一半比例给予后补助”。日前

出台的《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科技创新的若干

政策意见》即粤府 1号文件又对科技企业孵化器释放

实在利好。

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建设投资大、风险高、投资回

收期长，容易导致孵化器出现发展速度较慢、规模较

小、投资运营主体较为单一的情况。而且，孵化器内

的在孵企业在成长壮大过程中，容易由于缺乏固定

资产而使得企业上市和发展壮大进程受阻。粤府 1

号文提出，各地级以上市可安排一定比例的用地，作

为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用地。工业用地建设的科技

企业孵化器，在不改变科技企业孵化服务用途的前提

下，其载体房屋可进行产权登记并出租或转让。这些

意见的出台，不仅可以加快孵化器投资者的投资回报

期，推动各类资本投身于孵化载体建设中，提升我省

孵化载体建设的规模和速度，而且可以促使在孵企业

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固定资产，为孵化器内企业发展壮

大提供必要的保障。

广东虽然可用的土地已经越来越少，但一些地方

存在大量低附加值的旧厂房。为了鼓励各地合理利

用现有建筑为孵化器扩容，粤府 1 号文还提出“对新

建或改扩建新增孵化面积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其运营

机构获得所在地级以上市财政补助资金的，省财政再

按不高于各市补助一半比例给予奖励性后补助。”

相信这一政策将有利于充分激发广东存量土地

资源的创新孵化效率，提升该省孵化器的规模。

南粤积极培育科技企业孵化器2.0版
□ 高 欣

2014年11月召开的广东省重大科技专项推进会上，与会领导为省重大科技专项专家组代表颁发聘书

省科技厅组织高新区与金融服务对接


